
 

 

 

 

宁 波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文 件  
 

甬建发〔2020〕107 号 

 

 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 2020 

年度下半年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

监督执法检查情况的通报 
 

各区县（市）、功能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监察支

队、市建设安质总站、市建筑市场总站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安委会《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

计划》，认真落实省、市《第二轮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

划》等要求，扎实开展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

三年行动，持续推进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整治，严厉打击建筑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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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行为，巩固和拓展工程质量治理成果，切实消除工地现

场安全隐患，我局于 2020 年 11 月份组织 3 个检查组，对我市建

筑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和工程质量情况进行了抽查，现将检查

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建筑工程监督执法检查整体情况 

（一）检查主要内容 

1.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落实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

和工程质量治理情况，包括属地主管部门贯彻落实国家工程质量

安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、建立健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制

度和工作体系、落实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责任等情况。 

2.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工作部署和近

期质量安全文明施工重要文件的执行情况，包括《关于印发<全

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第二轮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

案>的通知》《关于印发全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方案

的通知》《关于全面加快宁波市智慧工地建设的通知》和《关于

印发<2020 年宁波市建筑工程“文明施工”提升行动实施方案>

的通知》及《关于实行住宅工程强化监管制度的通知》等。 

3.工程项目各方参建主体（企业）和工程项目部的质量安全

保证体系建立情况，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

执行工程质量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，以

及工程项目在以往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隐患落实整改的

完成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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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检查整体情况 

1.本次检查面向市六区、国家高新区、杭州湾新区、余姚市、

慈溪市、宁海县和象山县，抽查了 24 个在建工程项目，下发 24

份问题隐患整改督办通知书，实施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

患挂牌督办工程项目 1个，责令停工整改工程项目 3 个，暂停使

用建筑塔式起重机 7 台；对 2家施工单位建议属地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实施行政处罚，对 24 家相关责任主体进行公开批评，拟将

5 家相关责任主体列入重点监管企业名单。 

2.根据本次检查情况，被检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参

建主体总体能够贯彻上级关于工程质量安全的要求，落实工程参

建各方主体责任，履行属地政府监管责任。被检地区建设主管部

门基本能够贯彻我局关于推进工程质量安全治理提升、强化监

管，迅速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工作要求，消除质量

安全隐患取得积极成果。本次受检项目基本上能按照国家有关工

程建设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，多数工程参建各方责任

主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行为比较规范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有

序、主体结构质量稳定，工程质量安全整体处于受控状态。但同

时也存在个别工程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、施工现场安全隐患严重

的情况，充分的揭示了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还存在薄弱环

节，工程质量监管仍需紧抓不懈。 

（三）检查发现问题 

1.个别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思想上对于工程质量安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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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的认识存在不足，未能深刻领会紧抓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提升

对于保障当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的重要意义，监管方式滞后

于当前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理念要求。体现在工作实际中，表现

为履行属地监管责任不够扎实，缺乏主动作为意识，对上级重要

文件部署不够重视；对属地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违反工程建设强制

性标准的行为查处力度不够，对现场的安全生产情况检查不够深

入全面，对个别项目的安全检查次数明显偏少，工程实体质量监

测滞后，明显落后于工程施工进度；对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隐患

处理简单，指出问题不够详细明确，对于企业整改回复未能认真

核查复查，整体监管环节存在闭环漏洞。 

2.部分工程参建主体责任意识仍旧不强，对工程质量安全工

作重视不够，企业和工程项目部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未能严格落

实。在今年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异常严峻的整体形势下，个别

工程项目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重缺失，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

心理严重，对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整改要求执行不力，建筑

起重机械、脚手架等危大工程的现场管理存在漏洞，如塔式起重

机存在主钢丝绳变形、断丝，结构件变形，平衡臂防护栏杆变形，

开口梢缺失，群塔作业有碰撞风险等问题；临边、洞口防护缺失

问题依旧突出；项目部日常巡查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重大

安全隐患并立即实施整改。部分项目未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管理程

序，存在建筑原材料进场报验滞后，部分钢筋原材料抽测不合格，

个别部位混凝土现场回弹强度偏低、需进一步取芯检测，部分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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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构件钢筋连接及灌浆不符合规范要求，现场预制构件存在蜂

窝、麻面等外观缺陷，砼试块、砂浆试块留置养护管理不规范等

问题。 

各检查组现场向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和受检项目各参建责任

主体反馈了检查情况，责令各相关参建主体认真对照检查组提出

的问题，逐一严格落实整改，并举一反三，全面自查，切实消除

项目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。相关属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坚决履行好

监管责任，落实好上级工作要求，形成全市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合

力，共促质量安全管理提升。针对检查发现的具体问题，要紧跟

整改，逐一复查，确保全面整改到位。对个别存在监管问题的属

地，要认真审视自身工作，提高认识，发奋争先，以强有力的措

施抓好本地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升。 

二、执法检查处理意见 

（一）行政处罚建议 

对检查中发现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的江苏东大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、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等 2 家施工单位，下发了执

法处罚建议书，由属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

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认真核查问题，一经查实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

法律责任。 

（二）公开批评和重点监管 

对检查中问题突出的宁波世茂嘉年华置业有限公司、中国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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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冶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中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等 24 家建设、

施工、监理单位提出公开批评，其中建筑企业在宁波市建筑市场

信用系统中予以信用扣分。对部分问题较多的 5家施工、监理企

业拟列入第四季度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重点监管企业名单（详见附

件）。 

三、下步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立即整改消除各类问题隐患 

对于监督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工程各方参建主体要采取有

效措施，认真对照、逐条整改，切实消除质量安全隐患，保证工

程质量和安全。相关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紧跟督促，加强指

导，跟踪复查，逐项消号，确保各项问题按时限、按标准整改到

位。对挂牌督办、责令停工整改的工程项目和暂停使用的塔式起

重机，要经严格复查合格后方能重新开工或使用；对下发执法建

议书的工程项目，要立案查处，依法严肃处理；并及时反馈相关

整改和处罚情况。 

（二）提升认识狠抓质量安全治理 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各工程参建主体，要深刻认识

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，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提升行业、

企业和项目管理创新的认识，紧抓数字化发展、科技化转型的契

机；安全生产要以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总抓手，推进落实全市智

慧工地建设、推进落实建筑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专项整治、推进

落实预防高处坠落安全整治等工作；质量管理要以住建部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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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为指向，严

格基本建设程序，严格建筑原材料进场程序，严格施工现场作业

标准和监测程序，严把工程质量关口，不断增进满足人民群众对

高品质工程和美好生活的需求。 

（三）强化监管严打违法违规行为 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各工程参建主体，要充分认识

我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形势，对赶工期、抢进度等可能产

生的安全风险隐患有充足研判和管控，坚决遏制事故发生。各地

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，强化政治责任担当，持续开展建

筑工程质量安全巡查检查，要深入一线、直面问题，要将信用评

价和行政处罚深化结合，强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，以信用管理

引导市场良性发展，以严格执法筑牢合法合规建设底线，推动我

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发展。 

  

附件：2020 年度下半年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 

检查处理情况汇总表 

 

 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0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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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0 年度下半年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查处理情况汇总表 

序号 工程名称 地区 责任主体单位 主要存在问题 处理意见  

1 

绿地杭州湾三期

（康乐宜居 7#a地

块） 

杭州湾

新区 

建设单位： 
宁波杭州湾新区泛海置业有

限公司 1、1#塔吊与 2#塔吊安全距离不足； 

2、施工现场材料堆放不符合要求，无标识标牌，建筑

垃圾未及时清理，扬尘控制措施落实不到位； 

3、施工用电个别开关箱无漏电保护器，重复接地接在

螺纹钢上，开关箱为非标准箱，有多个出线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开批评 

施工单位： 
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

司 

重点监管 

公开批评 

行政处罚建议 

监理单位： 浙江中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
重点监管 

公开批评 

2 

奉化区泉溪江五号

-1、2 号地块商住

项目 

奉化区 

建设单位： 
宁波世茂嘉年华置业有限公

司 1、1#塔吊小车钢丝绳断丝，主钢丝绳变形，塔帽结构

件变形； 

2、外脚手架基础未平整，立杆弯曲变形，水平杆未连

续设置，外侧未满挂安全网，连墙件设置不足； 

3、部分机具未配置开关箱；临边未设防护栏杆，未设

置通道口防护棚。 

公开批评 

施工单位： 江苏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开批评 

重点监管 

行政处罚建议 

监理单位： 
安徽众任工程管理咨询有限

公司 
公开批评 

3 
江北区湾头地区

JB05-02-34、
江北区 建设单位： 宁波京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1、落地脚手架的部分连墙件在施工期间已拆除，未设

临时加固装置； 
公开批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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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B05-04-19、

JB05-04-23 地块

项目Ⅰ标段

（JB05-04-23） 

施工单位： 
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建设工

程有限公司 

2、6#施工人货梯基础尺寸偏小，3#施工人货梯未按要

求安装电缆导向架； 

3、部分原材料进场报验手续不规范； 

4、4#楼安装作业进场后、电梯井脚手架与楼层间未挂

设封闭安全网。 

重点监管 

公开批评 

监理单位： 
宁波市盛达工程管理咨询有

限公司 

重点监管 

公开批评 

4 
年产 3万吨汽车用

钢项目 
北仑区 

建设单位： 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
1、现场对接、角焊等焊缝质量较差、焊接区漆膜未清

理，焊缝未焊满熔透，焊缝表面凹凸不平； 

2、未对钢柱垂直度，钢梁侧向弯曲、漆膜厚度等主要

指标进行委托检测。 

公开批评 

施工单位：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批评 

监理单位： 上海宝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开批评 

5 

象山县大目湾新城

23-06（B）地块住

宅小区项目 

象山县 

建设单位： 宁波铁工置业有限公司 1、外脚手架剪刀撑未与相交的立杆扣接，水平杆搭接

长度不足，安全网脱落、破损，层间防护不严； 

2、楼梯、阳台临边防护不到位，通道口防护不严； 

3、13#塔吊配重块未做二次保护，标准节上搁置配电箱，

3#物料提升机个别螺栓未拧紧。 

公开批评 

施工单位： 陕西江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开批评 

监理单位： 浙江工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批评 

6 
宁东 18-E1地块工

程 
宁海县 

建设单位： 宁海宁昂房地产有限公司 1、外脚手架连墙件设置不足，水平杆搭设长度不足；

混凝土泵送管道直接支撑在外架手架上； 

2、悬挑钢制平台地板封闭不严，钢丝绳松弛，角度小

于 45度； 

3、1#塔吊小车钢丝绳跳槽，避雷接地措施不到位。 

公开批评 

施工单位： 北京纽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开批评 

监理单位： 
宁波市天正工程咨询有限公

司 
公开批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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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
海曙区后孙地段五

江口区块地块

（HS03-03-13、

HS03-03-17） 

海曙区 

建设单位： 宁波市赫江置业有限公司 1、2#、5#楼外脚手架内侧无防护栏杆，悬挑架内未设

置内封闭，电梯井口防护高度不足； 

2、现场堆放的个别预制构件表面存在蜂窝、麻面等外

观质量缺陷； 

3、监理例会记录无总监理工程师和项目经理签到。 

公开批评 

施工单位： 上海楚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开批评 

监理单位： 浙江科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开批评 

8 

鄞州区

GX05-01-08 地块

项目 

高新区 

建设单位： 宁波万佳置业有限公司  1、材料堆放混乱，场地积水，泥浆较多； 

2、个别机具无专用开关箱，三级配电不到位，钢筋加

工棚开关箱有多个出线端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部分楼层临边不到位，预留洞口未采用定型化防护，

电梯井水平隔离不到位。 

公开批评 

施工单位：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开批评 

监理单位： 
浙江国冶建设项目管理有限

公司 
公开批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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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建设厅，市安委办。 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
 

 


